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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管理部主办，并委托沈阳市信用协会组织各区、县（市）、

各相关部门及相关协会（商会）具体实施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1.组织申报：2021 年 3 月 12 日-2021 年 4 月 30 日；

2.集中评价：2021 年 5 月 6 日-2021 年 7 月 31 日；

3.总结表彰：2021 年 8 月中旬。

四、评选条件

请参见附件《沈阳市诚信创建示范企业评价标准（试行）》。

五、实施办法

1.本次评选活动在各区、县（市）、各相关部门及相关协会

（商会）严格把关基础上集中组织申报。每个地区组织推荐 20

户企业参评，各相关部门及协会（商会）组织推荐 10 户企业参

评，各相关信用服务机构自愿组织企业（10 户以内）参评，重

复申报企业以地区为准。

2.参评企业请登录沈阳市中小微企业融资对接平台

（https://syxy.shengjingbank.com.cn）或沈阳市信用协会官

方网站（https://www.sysxyxh.com），依据网站首页指引进入

参评系统，并按要求完成相关信息及材料填写。

3.获评“诚信创建示范企业”将在市属媒体、信用中国（辽

宁沈阳）、沈阳文明网、沈阳市中小微企业融资对接平台等媒体

平台公示，并作为诚信典型开展集中宣传。同时，将作为沈阳市

“诚信之星”荣誉称号的候选单位，并择优向省及国家“诚信之

星”评选活动推荐。

六、具体要求

1.完善诚信创建活动工作机制。该项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

核，各地区、市直各相关部门及相关协会（商会）共同参与，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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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“诚信示范企业创建活动”常态化和规范化，使其成为我市深

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并促进市场主体依法诚信经营，维护市场正

常秩序，营造诚信社会环境的重要抓手。

2.聚力打造诚信创建标杆企业。要突出企业在诚信创建活

动中的诚信意识、社会责任和行业引领示范作用，积极参与文明

城市创建并做出巨大贡献，坚决摒弃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

和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。

3.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。各地区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要提高

对本次评选活动重要意义的认识，让诚实守信成为全社会的共同

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。对参与诚信创建的企业要鼓励在监管和服

务过程中建立各类主体信用记录，探索建立行政审批“绿色通

道”，优先提供公共服务便利，优化诚信企业行政监管安排，降

低市场交易成本等方面享受到具体的激励政策，不断提高我市诚

信建设整体水平，加快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。

附件：《沈阳市诚信创建示范企业评价标准（试行）》

创建评选活动联系人及电话：周雪飞 83963827

系统使用指导联系人及电话：范 威 13390575509

沈阳市精神文明建设

指导委员会办公室

沈阳市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

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

行营业管理部

2021 年 3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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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三
年
企
业
按
时
进
行
工
商
年
检
，
无
企
业
经
营
异
常

信
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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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
价

期
内

，
企

业
在

法
院

有
明

确
判

决
企

业
违

法
的

案
件

企
业

是
否

存
在

明
确

判
决

违
法

案
件

中
国

裁
判

文
书

网
信

息
记

录

企
业

被
列

入
“

信
用

中
国

"、
“

信
用

中
国

（
辽

宁
）

”
、

信
用

中
国

 （
辽

宁
沈

阳
）

”
网

黑
名

单
，

且
尚

在
公

示
期

内
企

业
是

否
在

黑
名

单
公

示
期

内
信

用
中

国
、

信
用

中
国

（
辽

宁
）

、
信

用
中

国
（

辽
宁

沈
阳

）
网

站
信

息
记

录

近
三

年
因

企
业

全
部

或
主

要
原

因
，

导
致

发
生

社
会

群
体

性
事

件
，

影
响

社
会

公
共

秩
序

的
行

为
，

以
及

发
生

重
大

伤
亡

事
故

企
业

是
否

发
生

恶
性

社
会

事
件

市
场

监
督

管
理

局
、

互
联

网
数

据
采

集
等

信
息

记
录

近
三

年
企

业
有

涉
及

严
重

失
信

行
为

的
行

政
处

罚
信

息
企

业
是

否
发

生
严

重
失

信
行

政
处

罚
（

严
重

失
信

行
为

的
定

义
参

见
“

信
用

中
国

”
网

站
信

用
修

复
指

南
）

信
用

中
国

、
信

用
中

国
（

辽
宁

）
、

信
用

中
国

（
辽

宁
沈

阳
）

网
站

、
国

家
企

业
信

用
信

息
公

示
系

统
等

信
息

记
录

存
在

企
业

、
企

业
法

定
代

表
人

、
高

级
管

理
人

员
被

纳
入

失
信

被
执

行
人

信
息

企
业

及
企

业
主

要
负

责
人

员
是

否
有

失
信

被
执

行
信

息
中

国
执

行
信

息
公

开
网

信
息

记
录

评
价

期
内

企
业

作
出

虚
假

信
用

承
诺

行
为

及
主

观
不

兑
现

承
诺

的
行

为
企

业
作

出
的

信
用

承
诺

是
否

真
实

及
主

观
兑

现
招

投
标

、
行

政
审

批
等

使
用

信
用

承
诺

机
制

的
部

门
的

反
馈

信
息

近
三

年
企

业
发

生
逃

税
及

偷
税

行
为

企
业

是
否

发
生

重
大

税
收

违
法

行
为

国
家

税
务

局
网

站
-
重

大
税

收
违

法
案

件
查

询
信

息
记

录

近
三

年
企

业
发

生
恶

意
欠

息
行

为
和

法
定

代
表

人
、

高
级

管
理

人
员

发
生

恶
意

欠
息

行
为

企
业

是
否

发
生

恶
意

欠
息

行
为

法
定

代
表

人
、

高
级

管
理

人
员

是
否

发
生

恶
意

欠
息

行
为

企
业

提
供

由
中

国
人

民
银

行
出

具
的

企
业

信
用

报
告

，
法

定
代

表
人

、
高

级
管

理
人

员
提

供
由

中
国

人
民

银
行

出
具

的
个

人
信

用
报

告
，

由
欠

息
数

据
发

生
机

构
出

具
的

非
恶

意
欠

息
证

明

发
展

能
力

2
销

售
收

入
增

长
率

=(
本

年
营

业
收

入
增

长
额

/上
年

营
业

收
入

)×
10

0%
企

业
是

否
具

有
良

好
的

成
长

性
销

售
增

长
是

否
具

有
效

益
性

4
销

售
利

润
增

长
率

=(
本

年
营

业
利

润
-上

年
营

业
利

润
)/

上
年

营
业

利
润

×
10

0%

3
净

资
产

收
益

率
=（

净
利

润
/平

均
净

资
产

）
×

10
0%

3
成

本
费

用
利

润
率

=（
利

润
总

额
/成

本
费

用
总

额
）

×
10

0%

3
资

产
负

债
率

=（
负

债
总

额
/资

产
总

额
）

×
10

0%

3
速

动
比

率
=（

速
动

资
产

/流
动

负
债

）
×

10
0%

营
运

能
力

2
应

收
账

款
周

转
率

=主
营

业
务

收
入

/平
均

应
收

账
款

余
额

企
业

变
现

速
度

的
快

慢
和

管
理

效
率

的
高

低

企
业

财
务

数
据

分
析

指
标

，
根

据
企

业
规

模
（

参
照

国
家

中
小

企
业

划
行

标
准

）
，

对
应

不
同

的
指

标
衡

量
标

准
，

计
算

考
核

企
业

经
营

业
务

；
分

析
指

标
及

标
准

值
（

满
分

值
、

较
低

值
、

较
高

值
）

，
依

据
“

辽
宁

省
企

业
信

用
评

价
指

导
性

标
准

”
、

“
辽

宁
省

企
业

信
用

评
价

打
分

细
则

”
及

国
资

委
发

布
的

“
企

业
绩

效
评

价
标

准
值

”
；

企
业

提
供

近
两

年
经

审
计

的
财

务
审

计
报

告

存
在

一
票

否
决

事
项

 ，
企

业
无

法
参

与
诚

信
示

范
企

业
评

选

不
存

在
一

票
否

则
事

项
，

企
业

有
申

报
资

质

≥
满

分
值

，
满

分
；

≤
0
，

0
分

其
余

：
(实

际
值

/满
分

值
)
 
*
 
满

分
企

业
获

取
利

润
的

能
力

企
业

收
益

数
额

的
多

少
及

其
水

平
的

高
低

企
业

有
无

偿
还

债
务

的
能

力
能

否
健

康
生

存
和

发
展

否
决

事
项

盈
利

能
力

偿
债

能
力

信
用

状
况

（
50

%）

经
营

状
况

（
20

%）

≥
满

分
值

，
满

分
；

≤
0
，

0
分

其
余

：
(实

际
值

/满
分

值
)
 
*
满

分

≥
满

分
值

，
满

分
；

≤
0
，

0
分

其
余

：
(实

际
值

/满
分

值
)
 
*
 
满

分

≤
满

分
值

，
满

分
；

≥
较

高
值

，
0
分

其
余

：
（

较
高

值
-实

际
值

）
/（

较
高

值
-
满

分
值

）
 
*
 
满

分

≥
满

分
值

，
满

分
；

≤
较

低
值

，
0
分

其
余

：
(实

际
值

-较
低

值
)/

（
满

分
值

-
较

低
值

）
 
*
 
满
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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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 近

三
年

企
业

获
得

的
专

利
、

发
明

、
著

作
权

、
地

市
级

及
以

上
政

府
或

主
管

部
门

颁
发

的
科

技
进

步
奖

企
业

创
新

成
果

数
量

2
 企

业
在

专
业

能
力

和
创

新
发

展
等

方
面

获
得

的
科

技
、

创
新

资
质

认
定

企
业

获
得

科
技

型
中

小
企

业
、

高
新

技
术

企
业

、
瞪

羚
企

业
、

小
巨

人
企

业
、

独
角

兽
企

业
等

认
定

，
且

在
有

效
期

内

4
近

三
年

企
业

获
得

的
国

家
、

省
、

市
等

主
管

及
相

关
部

门
颁

发
的

奖
项

及
荣

誉
称

号

2
近

三
年

企
业

法
定

代
表

人
获

得
的

国
家

、
省

、
市

等
主

管
相

关
部

门
颁

发
的

奖
项

及
荣

誉
称

号

公
益

活
动

8
近

三
年

企
业

参
与

抢
险

救
灾

、
扶

危
济

困
及

其
他

热
心

社
会

公
益

事
业

，
特

殊
时

期
企

业
响

应
政

府
及

相
关

部
门

应
急

调
拨

等
事

项
企

业
参

与
公

益
事

项
的

数
量

企
业

提
供

相
关

证
书

及
其

他
证

明
资

料

企
业

各
类

级
别

获
得

的
数

量

科
技

创
新

企
业

荣
誉

备
注

：
1.

诚
信

创
建

示
范

企
业

评
价

标
准

以
吴

氏
三

维
信

用
理

论
为

支
撑

，
在

诚
信

度
、

合
规

度
、

践
约

度
三

个
维

度
上

制
定

诚
信

建
设

指
标

，
并

附
加

基
本

情
况

、
经

营
状

况
、

社
会

贡
献

等
内

容
构

成
评

价
指

标
体

系
；

2.
诚

信
创

建
示

范
企

业
评

价
标

准
为

计
分

制
，

满
分

10
0分

，
基

本
情

况
分

占
10

%，
信

用
状

况
占

50
%，

经
营

能
力

占
20

%，
社

会
贡

献
占

20
%；

3.
否

决
事

项
不

在
评

价
标

准
中

占
有

分
值

，
若

参
评

企
业

存
在

任
一

一
项

否
决

事
项

，
将

失
去

参
评

资
格

；
4.

该
诚

信
创

建
示

范
企

业
评

价
标

准
由

沈
阳

市
信

用
协

会
组

织
相

关
信

用
服

务
机

构
制

定
。

社
会

贡
献

（
20

%）

专
利

、
发

明
数

量
*2

，
著

作
权

数
量

*
1
，

科
技

进
步

奖
（

有
=1

）
/(

无
=0

）
，

≥
0
 
 
≤

满
分

有
资

质
且

有
效

，
满

分
；

无
资

质
，

0
分

奖
项

荣
誉

：
国

家
次

数
*2

,省
次

数
*
1
,
市

次
数

*
0
.
5

≥
0 

 ≤
满

分

奖
项

荣
誉

：
国

家
次

数
*2

,省
次

数
*
1
,
市

次
数

*
0
.
5

≥
0 

 ≤
满

分

参
与

1次
，

加
2
分

≥
0 

 ≤
满
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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